
华油惠博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度 

（2020 年度） 

为了进一步完善和健全激励机制，增强公司管理团队对公司持续、健康发展

的责任感、使命感，确保公司发展目标的实现，特拟定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薪酬制

度： 

一、本制度所称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指公司总经理、副总经理、财务总监、

董事会秘书。 

二、薪酬构成 

高级管理人员实行年薪制，年薪包括固定薪酬和绩效薪酬两个部分。 

1、固定薪酬是指每月固定发放的部分； 

2、绩效薪酬是依据高级管理人员完成年度考核指标完成的情况发放的部分。 

固定薪酬与绩效薪酬的比例原则上按照固定、绩效比为 7:3 的标准执行。 

三、薪酬标准 

根据公司的规模、效益和支付能力，参考市场行业薪资水平，以总经理的年

薪为参考，其他各高级管理人员的年薪以总经理的年薪为依据进行岗位系数计

算。总经理的年薪浮动范围是 100-180 万元，副总经理（分为执行副总裁和高级

副总裁两档）、财务总监的年薪系数范围是 0.4-0.8。 

每一名高级管理人员的具体年薪将依据其分管工作的职责和目标予以确定，

并由董事会负责最终的审核。 

四、制度的修改 

本制度每年度修订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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